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5）沪0106民初18125号

原告：成某1，男，1950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冷某，某某律师事务所1律师。

被告：成某2，男，1953年9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

被告：成某3，男，1960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

被告：成某4，男，1962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以上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某，某某律师事务所2律师。

以上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某某律师事务所2律师。

被告：成某5，女，1956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某某律师事务所3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某，某某律师事务所3律师。

第三人：某某公司1，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

法定代表人：崔某，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鲁某，某某公司2工作人员。

原告成某1与被告成某2、成某3、成某4、成某5遗嘱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25年4月

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因案情需要，本院追加某某公司1作为第三人参

加诉讼，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成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冷某、被告成某2、成某

3、成某4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某、李某、被告成某5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某、第

三人某某公司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鲁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成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继承人江某的上海市松江区房屋由原告继承；2.被

继承人江某的安置房屋过渡费38,000元由原告继承。事实和理由：被继承人江某

（2019年11月28日报死亡）与成某6（1999年4月29日报死亡）系夫妻关系，育有五名子

女，即原、被告五人。上海市静安区丁房屋系江某与成某6的私房，于2016年被征收。

2019年2月15日，被继承人江某立代书遗嘱，言明其个人遗产由原告继承。2025年3月

19日，各继承人达成调解协议，确认上海市松江区房屋（以下简称系争房屋）及安置房

屋过渡费38,000元为被继承人江某的遗产。原告要求按遗嘱继承上述遗产。

被告成某2、成某3、成某4共同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过渡费38,000元不是遗产

，按家庭协议应归成某4所有。遗嘱见证应由两名见证人在场，但视频中仅出现一位见

证人，且见证人直接向江某宣读遗嘱，落款时间系打印，视频中也未告知时间，无法体

现时空一致性。江某系文盲，印某由见证人加盖。江某患有较为严重的脑部疾病，一直

往返于医院和护理院之间，对江某立遗嘱时的精神状况存疑。在2020年继承诉讼中，本

案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1律师未提及代书遗嘱，现又加以推翻，对代书遗嘱不

予认可，要求系争房屋按法定继承均等分割。

被告成某5辩称，同意成某2的意见。代书遗嘱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立遗嘱人未签署日

期，见证人未签字，系争房屋应当按法定继承均等分割。过渡费是否是遗产由法院认定



。成某5系残疾人，缺乏劳动能力和生活来源，分配遗产时应适当照顾。即便遗嘱有效

，也应为成某5保留必要份额。

第三人某某公司1述称，对原、被告之间的争议不发表意见。系争房屋现登记在第三人

名下，愿按判决配合办理过户。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被继承人江某与成某6系夫妻关系，育有五名子女，即原、被告五人。成某6于

1999年4月29日报死亡。被继承人江某于2019年11月28日报死亡，其父母均先于其死亡。

江某系文盲，不识字，也不会书写。

（二）（2025）沪0106民初1586号民事调解书载明：上海市丁房屋征收补偿利益中的上

海市松江区房屋以及安置房屋过渡费38,000元为被继承人江某的遗产。目前系争房屋产

权登记在第三人名下，原、被告就房屋现值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均不申请评估。安置过

渡费38,000元现在成某4处。

（三）2016年11月20日的家庭协议载明：（丁）成某6（亡）户，这次某某公司3协调下

，达成如下家庭协议：1、⋯⋯7、过渡费4,000元每月由成某4和江某各得2,000元⋯⋯。

落款处由成某2、成某3、成某4等人签名，原告和成某5未到场签字。

成某2、成某3、成某4表示，如法院认定过渡费为遗产，按法定继承的，成某2、成某

3应继承的过渡费自愿赠与成某4。

（四）审理中，原告提供打印遗嘱、委托书、见证书及视频。

1、《遗嘱》全文打印，载明：本人江某，年事已高，为避免去世后产生财产纠纷，立

遗嘱如下：在我去世之后，属于我的全部个人财产（动产和不动产），包括上海市松江

南站基地房屋（为丁拆迁安置房，建筑面积73.97平方米，大产证尚未取得），以及本

人名下的全部现金和存款，均由大儿子成某1继承。落款处打印“立遗嘱人：江某”、

“代书人：上海张某1律师事务所井某律师”、“见证人：上海张某1律师事务所井某律

师张某1律师”、“2019年2月15日”，并盖有指印、“江某”印某、“井某律师”印某

、“张某1律师印”。

2、《委托书》全文打印，载明：委托人江某，受托人上海张某1律师事务所，地址上海

市，兹委托上海张某1律师事务所张某1律师、井某律师为本人代书遗嘱并出具见证书。

落款处打印“委托人：江某”、“2019年2月15日”，并盖有 “江某”印某及指印。

3、《见证书》全文打印，载明：委托人江某，上海张某1律师事务所张某1律师、井某

律师依法接受委托人之委托，根据委托人的口述，记录其口述的遗嘱内容，并对此进行

见证。在见证前，律师核对了委托人身份，审查了委托人提供的立遗嘱人身份证明等相

关文件，根据核查的情况特作如下见证：委托人在口述遗嘱时神志清楚，具有完全民事

权利和行为能力，口述的遗嘱内容是委托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在律师面前，在律师根

据其口述而代书的遗嘱上盖章捺印，时间是2019年2月15日，地点是上海张某1律师事务

所，遗嘱内容合法有效。落款处打印 “上海张某1律师事务所”、“张某1律师”、

“井某律师”、“2019年2月15日”，并盖有“上海张某1律师事务所”印某、“张某

1律师印”、“井某律师”印某。

4、在立遗嘱的视频中，张律师坐在办公桌前，桌上摆放已打印好的遗嘱，江某坐在轮



椅上。张律师称：“我是这个律师事务所，我姓张，叫张律师，受你的委托，你要立遗

嘱么，对不对，想问你一些情况”，随后询问了江某姓名、老房子的地址，后问：“这

老房子动拆迁了，家里分了几套房子，其中有一套在松江⋯⋯根据你们家庭协议，这套

房子归你所有，百年后这套房子准备给谁？”江某的回答听不清楚，张律师再次询问

，江某回答：“给大儿子的。”张律师问：“叫什么名字？”江某回答：“成某1。

”张律师又问：“多下来的钞票、存款呢？”江某回答：“也大儿子呀。”然后，张律

师宣读已打印好的遗嘱，宣读后问：“这个遗嘱是你的意思表示吧，对吧，你同意吧

，阿姨，你同意吧，就是你的意思表示了，是不是，如果你同意的话，这个情况下是你

的意思呀，要按手印、敲章，好吧？”江某回答：“好。”张律师将印某交给江某，江

某按张律师指的位置盖章。随后，张律师又拿出已打印好的委托书让江某盖章，再向其

宣读委托书。宣读后，张律师问：“同意吧？”江某点点头，并按张律师指的位置在委

托书上盖章，又在委托书、遗嘱上捺印。张律师问：“反正委托书、遗嘱内容也读给你

听了，没有意见啊，好吧”，江某回答：“好”。整个视频中未见井某出现，也未见代

书人、见证人签字。

原告称，2月15日原告夫妇推着江某去律所办理遗嘱，律师费是江某将工行卡交给原告

去交纳的，一次办好的。代书遗嘱是当天打印的，原告在门口看到的。后又改称，原告

夫妇推着江某去过两次律所，是否与律所签过合同、办理过委托忘记了。两次律师费

2.5万元是用自己的钱交的。做见证时，原告在玻璃门外。是上午去的，没有下雨。

（五）审理中， 原告方申请张某1、井某出庭作证。证人张某1到庭称，2019年2月14日

下午，原告陪同江某来律所咨询房产继承事宜，签订了合同，原告交纳了1.5万元，原

告称是江某的钱。因未带征收协议，所以当天未立遗嘱。江某神志清楚，说话很轻，约

好第二天下午带好病史再来。第二天，我先和江某聊，让原告回避。江某表示要立遗嘱

，对百年后房产作出安排，井律师根据江某的意思打印了草稿（未保留）。我又和江某

做了谈话笔录，由井律师记录。江某是文盲，不会写字，即捺印盖章。后井律师打印了

委托书、遗嘱，我把遗嘱内容念给江某听，并询问动产、不动产给谁，江某说给原告

，井律师全程录像。我用上海话询问江某，语速较慢，怕江某听不清。因为前案中不处

理房产，所以遗嘱没必要出示，当时也征询过本案原告的意见，本案原告自愿按法定继

承处理存款。

证人井某到庭称，2月14日原告推江某来律所要求做遗嘱见证，当时我也在场。张律师

询问了江某情况，让其准备些材料第二天午饭后再来。第二天午饭后，原告推着江某过

来，无其他人陪同。我前面不在，后面过来的。张律师和江某谈话，我根据谈话内容起

草了遗嘱，一开始没有做谈话笔录，起草遗嘱后又做了谈话笔录，确认了遗嘱内容，我

就把遗嘱打印出来，张律师与江某对话，让江某捺印、盖章，我负责用手机录像，当时

的手机已经不在了。江某说话声音轻，但可以回答问题，张律师问她亲属关系，都能回

答清楚，但没有拍摄。

证人张某1还提供以下材料：落款日期为2019年2月14日的聘请律师合同（甲方一栏盖有

“江某”印某及指印）、2019年2月15日下午的谈话笔录（落款处盖有“江某”印某及

指印）、律师费1.5万元的发票（2019年2月14日）、原告出具的收条、某某医院1出院小



结（住院日期2019年1月11日至同月25日）、江某的身份证复印件、户口簿复印件等。

谈话笔录中询问了江某姓名、老房子地址、身体情况及遗产如何处理，未有关于亲属关

系的记录。

原告称，原告可能记错立遗嘱的时间，应该是下午。井律师可能对原告妻子没有印象

，所以说是原告一人陪同前来。遗嘱上见证人仅盖章未签字符合继承法的规定。因前案

仅分割存款，标的不大，原告想看看其他继承人的态度，打印遗嘱是原告的底牌，所以

前案中没有出示。

成某2、成某3、成某4称，江某是苏某，听不懂上海话，江某的印某是张律师盖的。井

律师无法证明其在现场。视频最后时张律师回头问：“可以了伐？”，说明房间里除了

江某、张某2，原告也在场。根据气象记录，这两日都是大雨，不可能推着轮椅外出。

（六）另查明，因就江某遗留的存款有争议，成某2、成某5、成某3、成某4起诉成某

1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案号（2020）沪0106民初31885号】，审理中法庭询问当事人有无

江某的遗嘱时，成某1称，江某有一份口头遗嘱，是其写的，怕对方骚扰见证人，不作

为证据提供，审理中从未提及打印遗嘱之事。该案中成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为张某1律

师。

（七）成某5系听力肆级残疾。成某5称，其每月养老金5,205元，丈夫也系听力残疾，每

月养老金5,510元，有住房（公房），女儿已成家。

（八）江某系文盲，生前患有心脏病等多种疾病。2016年后在外租房居住，2018年底原

告将江某接回家，期间江某多次住院治疗，两次入住护理院，2019年11月在护理院去世

。

审理中，原告称，江某住院期间主要由原告夫妇陪夜，成某2也来探望，但次数没有原

告多，在护理院时被告很少来探望。成某5患有青光眼，无法照顾老人，可以体谅。如

果法院认为是法定继承，原告要求多分。

成某2、成某3、成某4称，江某健康状况很差，一直在医院和护理院之间往返，2019年

1月11日至25日、2019年3月22日至4月3日在某某医院2住院，2019年6月18日至24日、

2019年8月6日至13日、2019年8月20日至27日、2019年10月10日至17日在某某医院3住院

，期间还两次入住护理院，实际在原告家居住的时间非常短暂。江某在医院和护理院期

间，三被告都某、陪夜，两次入住护理院的手续也是成某3办理的。成某5因患有青光眼

，所以无法照顾。

成某5称，2019年后江某神志不清，因病经常住院。成某5因身体原因，无法参与照顾。

以上事实，由户籍摘抄、户口簿、上海市不动产登记簿、法庭审理笔录、民事调解书、

打印遗嘱、见证书、委托书、谈话笔录、录音录像、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

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被继承人江某于

2019年11月28日报死亡，其父母、配偶均先于其死亡，原、被告五人系其法定继承人。

（一）关于遗产范围。根据民事调解书，系争房屋及安置房屋过渡费38,000元为被继承

人江某的遗产。成某2、成某3、成某4自愿签署调解书，现又以之前部分家庭成员签订

的家庭协议提出抗辩，有违诚信原则，且无法律根据，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遗嘱的效力。原告提供律师见证的打印遗嘱，主张按遗嘱继承，被告不予认

可，要求按法定继承，本院对此作如下分析认定：

1、相较于普通的代书遗嘱，民法典对打印遗嘱进行了专门规定，设置了更为严格的形

式要件，核心就是要保障遗嘱系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打印遗嘱要求“签名”以及

“注明年月日”必须由遗嘱人和见证人亲笔书写，而原告提供的遗嘱全文打印，包括落

款日期也是打印体。江某系文盲，以盖章、捺印的方式代替签名尚情有可原，但作为执

业律师的代书人、见证人既未签名，也未手写注明“年、月、日”，又无其他证据可以

证明系当天签署，不符合打印遗嘱的形式要件。

2、打印遗嘱的见证人需要见证在电脑上遗嘱形成和打印机打印遗嘱两个完整的过程

，而在视频中，张律师在询问江某对遗产处理意见前已经打印好遗嘱，之后对遗嘱人的

询问无异于走形式，难以保障遗嘱内容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在整个过程中

，基本上是张律师发言，江某对遗产处分未有自主和完整的表述，尤其是在张律师宣读

遗嘱后数次询问江某的意见，江某最后仅回复“好”。江某系高龄老人，又是文盲，见

证人、代书人负有高度谨慎注意义务，代书人应严格按照遗嘱人的亲口陈述打印遗嘱

，不能以简单地询问“同意吗”、“好吗”来替代。

3、遗嘱见证需两位以上见证人全程在场，在录音录像中，仅有江某、张某1律师出现

，未见井某律师。井律师称其前面不在，是后面来的，遗嘱上又无井律师签名，而盖章

不排除他人代替的可能，井律师是否参与见证或全程参与见证不得而知。

4、见证程序不规范。井律师称，起草遗嘱后做了谈话笔录，张律师询问了亲属关系。

遗嘱见证通常是先询问遗嘱人基本情况、遗产处理的意见，根据遗嘱人的亲口陈述打印

遗嘱，但本案中却顺序相反，先起草了遗嘱，后询问遗嘱人情况，无法确保遗嘱人意思

表示的真实。询问亲属关系应是办理继承类事项最基本的事实调查，但在谈话笔录或视

频中均未体现。委托手续也同样存在问题，按原告和见证人的说法，2月14日签署合同

，交纳了律师费，但直至2月15日江某在遗嘱上盖章后才办理委托手续，而且张律师先

让江某在委托书上盖章，再向其宣读委托书，这不仅是事后补办委托手续，更能反映出

即便对所签内容一概不知，江某也会按照律师的要求盖章捺印，那么江某在遗嘱上按照

律师的指示操作，也不排除其对遗嘱内容并不充分了解。

5、原告称，立遗嘱时其在玻璃门外，可以看到里面打印遗嘱。原告在门外可以清楚地

观察到室内情况，说明室内人员也可以看到原告。当时江某居住在原告处，年老多病

，行动不便，原告作为利害关系人将其带到律所，在此种境况下遗嘱人是否能自由、自

愿地表达遗嘱意思，代书人、见证人是否是按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形成遗嘱值得商榷。

6、原告在立遗嘱的时间、办理次数、付费情况的陈述上前后矛盾，原告与井律师在有

无他人陪同在场的陈述也不一致。

7、在前案继承诉讼中，本案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1律师自称有口头遗嘱，但不

主张，全程未提及打印遗嘱之事，本案中又提出打印遗嘱，对此未能做出合理解释。

综上，原告提供的打印遗嘱形式上存在瑕疵，其他证据也未能加强补正，故该遗嘱不产

生法律效力，案涉遗产按法定继承处理。

（三）关于继承比例。同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



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被

继承人江某年老体弱，原在外租房居住，后因病经常住院，两次入住护理院，最后在护

理院去世。成某5因身体原因，未能参与照顾老人，属于事出有因，但成某5有固定的住

房、稳定的收入，且有子女赡养，不属于生活有特殊困难应予照顾的情形。考虑到江某

曾在原告处居住，可以给原告适当多分，本院将根据案件实际情况予以酌定。因当事人

就房屋价值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又不申请评估，故系争房屋由各继承人按份共有。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十五条、1985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现登记在第三人某某公司1名下的上海市松江区房屋系被继承人江某的遗产，由原

告成某1、被告成某2、成某3、成某4、成某5继承；继承后，上址房屋由原告成某1、被

告成某2、成某3、成某4、成某5按份共有，各占五分之一；

二、原告成某1、被告成某2、成某3、成某4、成某5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互

相配合办理上址房屋产权变更手续，第三人某某公司1负有协助义务（相关税费由当事

人按国家政策各自负担）；

三、被继承人江某的安置房屋过渡费38,000元由原告成某1继承，被告成某4应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成某138,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877元（原告已预缴），由原告成某1、被告成某2、成某3、成某4、成某

5各负担2,775.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

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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